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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基础学院〔2018〕3 号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实施方案  
 

为加强基础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工作深入开展，根据《中共中央纪委 教育部 监察

部关于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教监【2008】15 号）、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发【2010】19

号）、《上海理工大学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的实施

办法》（上理工委【2015】81 号）、《上海理工大学关于推进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上理工委【2016】24

号）、《上海理工大学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查情

况的报告》（上理工委【2017】107号）、《中共上海理工大学

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新“四风”问

题的自查报告》（上理工委【2018】62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

和《上海理工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责任内容的要求，

特制定《基础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实施措施》。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着眼于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

使命，以“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反腐倡廉的

决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治并举、注重预防”

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特别是在学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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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管理工作的时代背景下，根据本部门实际，认真总结经

验，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机制，以

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完善、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为主要措施，

以教育崇廉、制度保廉、监督促廉，切实实现加强我院党风

廉政建设的目标。 

二、落实措施 

1. 有关学院的三重一大事项，由党组织会议、党政联

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凡涉及学院教师收入分配等问题，不

仅要按制度执行，还要自觉接受学院监督委员会督查。 

2. 制定和落实党务和政务公开制度，构建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相关内容应通过公示、

上学院网、开会传达等形式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 

3. 强化责任制落实，完善惩防体系建设。学院的党风

廉政建设，党政一把手负全面领导责任，党政班子成员一岗

双责，对自己所分管的工作范围内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

责任。班子成员各负其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责任范围

和责任内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4. 建立自律机制，强化自我约束，自觉抵制腐败。加

强理论学习和反腐倡廉教育，提升思想境界，自觉增强廉政

勤政意识，为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工作夯实思想基础。教育

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

侵蚀，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 

5. 坚持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通过发挥班子内部

民主，加强相互监督，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提高依靠自身

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班子成员之间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要

自我剖析和检查自身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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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党支部过好组织生活和开展党内民主评议活动。 

6. 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与

领导班子考核、干部考核相结合。根据考核结果，启动行政

问责程序，从严处理未完成目标任务、工作失职渎职行为。

狠抓作风建设工作，保持队伍风清气正。 

7. 严格按照上海理工大学各项经费管理制度，确保学

院各项经费来源和使用做到规范、透明。每 1-2个月对不同

条块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汇总，进行动态管理。 

8. 学院内任何部门不能私设小金库，一切收入都要按

国家和学校有关政策执行，如有违规，将追究经办人和部门

负责人的责任。 

9. 在对外交往中，要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10. 对于晋升职称、经费使用、聘任考核、评优等工作

严格执行学校相关文件和要求，并由学院党组织会议、党政

联席会议集体决定。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党总支 

2018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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